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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1-034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获得补充申请

批准通知书的公告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氢吗啡酮
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分别为：2021B00608、2021B00609）。 现将批件主要
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
二、批件号：2021B00608、2021B00609
三、剂型：注射剂
四、规格：1ml:2mg、1ml:1mg
五、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六、药品有效期：12个月
七、申请事项：补充申请
八、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17021、国药准字 H20217022

九、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2年 09月 21日
十、药品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如下补充申请事项：1、增加 1ml：1mg 和 1ml：2mg 规格，核发药品批准
文号。 2、变更处方。 3、变更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4、变更质量标准。 新增规格产品内包材采用预灌封
注射器组合件（带注射针）。

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适用于需要使用阿片类药物镇痛的患者。 本次增加的两个规格均为预灌封
包装形式，能及时的应用于临床紧急疼痛的治疗，不仅提高了给药精确度和方便性，同时避免了药物
浪费，也降低了医护人员因医疗器械受伤的可能性。 宜昌人福于 2020 年 4 月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审评中心提交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的补充申请并获得受理， 截至目前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200 万
元人民币。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 国内仅宜昌人福获得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的生产批
文。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19年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在我国城市、县级及乡镇三大终端公立医院的
销售额约为 2.6亿元人民币。

本次盐酸氢吗啡酮注射液增加预灌封规格获批后，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 着手安排生产上
市。 该产品充实了公司产品管线，其上市销售将对公司带来积极的影响。 该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
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1－017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兼总经理夏刚先生、副总经理

岳钢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夏刚先生、副总经理岳钢

先生因工作另有安排，近日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申请。夏刚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
员、公司总经理职务，岳钢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申请自公司董事会收到之日起生效。辞职
后夏刚先生、岳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夏刚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谨向夏刚先生、岳钢先生在远达环保工作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1－020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
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及公司管理需要，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换届时止。

附件：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江浩先生简历
江浩：男，1967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贵州金元电力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发展建设部主任工程师，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建设部主任工程师，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星云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贵州能发电力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煤炭部主任、贵州能发电力燃料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组书记，中电投贵州金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国家电投集团
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国家电投集团四川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刘智春先生简历
刘智春：男，1963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黑龙江省火电第三工程公

司锅炉工程处副主任兼专工、主任兼专工、副总工程师兼锅炉工程处主任；黑龙江省火电第一工程公

司副经理；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基建副总经理兼基建总工程师、纪委书记；重庆九龙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工程与物资部经理；重庆白鹤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重庆开州发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中电投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重庆白鹤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开洲发电公
司总经理；国家电投重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重庆合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国家电投集团重庆
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1－018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7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 4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
议：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彭双群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公司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彭双群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9号）。
赞成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通过了《关于聘任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公司关于聘任江浩先生、刘智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0号）。
赞成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1－019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彭双群先生

代行总经理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总经理夏刚先生因工作另有安排，近日

向公司提出书面辞职申请。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由副总经理彭双群先
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058 证券简称：五矿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1-13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15-10:3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 2021年 4月 19日（星期一）16: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minlist@minmetals.com。 公司将
于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 2021年 3月 30 日披露《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0年度经营业绩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1 年 4 月
20日召开业绩说明会。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0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

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9:15-10:3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会议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朱海涛先生，董事、总经理魏涛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辉先生，董事

会秘书王宏利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为了提高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广大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投资者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 16: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minlist@minmetals.com。 公司
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15-10:3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本公司将及时解答投资者的提问。

五、联系方式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联系电话：010-68494206
电子邮箱：minlist@minmetal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10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期限

届满暨实施完成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施霞女士计划自

2021年 1月 12日起 3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合计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
司总股本的 1.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增持价格不超过 6.00元/股。

● 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期限于 2021 年 4 月 11 日届满， 截止 2021 年 4 月 11
日，施霞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410,7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8%，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 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丰琪投资”）之一致行动人施霞女士关于增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完成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施霞女士
（二）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施霞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及施章峰先生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施霞

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丰琪投资及施章峰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72,584,05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6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二）增持种类：公司 A股股票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数量
增持主体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等方式） 增持公司股

份，合计累计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 1.5%，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以不超过 6.00 元/股的情况下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21年 1月 12日起 3 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

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 增持计划应当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
露。

（六）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或自筹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施霞女士本次增持计划增持期间为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4 月 11 日，增持期间已届满，截

止 2021年 4月 11日，施霞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410,758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38%，公司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施霞女士合计持有的公司股
份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增持计划实施前 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

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 丰琪投资 409,746,718股 45.62% 409,746,718股 45.62%

2 施章峰 62,837,338股 7.00% 62,837,338股 7.00%

3 施霞 0股 0% 21,410,758股 2.38%

合计 472,584,056股 52.61% 493,994,814股 55.00%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法定期限内继续履行承诺

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489 证券简称：中金黄金 公告编号：2021-016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4

月 2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 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调整期权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8 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通过率 100%。 董事李跃清先生为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回避对本议
案的表决。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期权于 2020年 4月已完成授予。 公司同年完成的债转
股项目及配套融资发行股份、年度利润分配触发了《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
关于期权数量及价格的调整机制，有关情况如下：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19 年 12 月 2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核查
并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 年 3 月 13 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实
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国资考分〔2020〕81号），原则同意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3.2020年 3月 1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
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2020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中金黄金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
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并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
说明》。

5.2020年 4月 1日，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有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董事会被授权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宜。

6.2020年 4月 1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实际授予）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审
核意见。

7.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日
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日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二)调整事由
《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八章“本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中规定：

1、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增发等事项，应对尚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调整；2、若在行权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股份拆细或缩股、配股、增发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向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484,651,354 股股份及支付现金 56,960.79 万元购买其持有的
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 90.00%股权；向中国国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央企运营（广州）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河南中鑫债转股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北京东富国创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和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等交易方发行合计 706,815,731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河南
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 60.98%股权。 发行的合计 1,191,467,085股股份已于 2020年 5月 11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
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

公司向 7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204,708,290 股，
发行价格为 9.7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3.30 元。 非公开发行的 204,708,290 股股份已于
2020年 8月 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2）。两次发行
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3,451,137,189股变为 4,847,312,564股。

公司 2020 年 7 月 16 日实施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以总股本 4,642,604,274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
现金红利 0.019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89,602,262.49元。 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0）。

上述事项均触发了股权激励项目中关于期权数量和价格的调整机制。
（三）本次调整情况
公司债转股增发、配套融资及利润分配后，经公司重新测算，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数

量由 3,419.7033 万份调整为 3,634.7354 万份（首期期权 3,536.7947 万份，预留期权 97.9407 万份），行
权价格由 9.37元/股调整为 8.82元/股。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数量及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调整属于授权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调整事项相关内容，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3．公司尚需根据《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调整手续。

三、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第一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调整相关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1-024
转债代码：113573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转股代码：191573 转股简称：纵横转股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16日
● 可转债除息日：2021年 4月 19日
● 可转债付息日：2021年 4月 19日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可转债”）将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开始支付自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期间的
利息。 根据《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纵横转债
3、债券代码：113573
4、证券类型：可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的可转债
5、发行总额：27,000.00万元
6、可转债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7、可转债上市时间：2020年 5月 22日
8、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 6年，即 2020年 4月 17日至 2026年 4月 16日。
9、债券利率：第一年为 0.50%、第二年为 0.70%、第三年为 1.20%、第四年为 1.80%、第五年为

2.50%、第六年为 2.8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公司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

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

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5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
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初始转股价格：24.49元/股
12、最新转股价格：18.81元/股（因公司实施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自 2020年 6月 8日起，转

股价格调整为 18.81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
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13、转股起止日期：自 2020年 10月 23日至 2026年 4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
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14、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稳定（具体内容详见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24日出具的《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
评级报告》）。

15、担保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苏维锋为公司发行的“纵横转债”提供保证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保证范围为本次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 100%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保证的受益人为全体债券持有人。
1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17、登记、托管、委派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一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0 年 4 月 17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 本计息年度票面利率为 0.50%（含税）， 即每张面值 100 元的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50元人民币（含税）。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换成股份的可转债不享受本期
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可转债付息债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16日。
2、可转债除息日：2021年 4月 19日。
3、可转债兑息发放日：2021年 4月 19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1年 4月 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纵横转债”（转债代码：113573）持有人。
五、付息方法
（一）本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 兑息。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
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
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期兑息日 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
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0.50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利息为 0.40 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
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面值 100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 0.50 元人民
币（含税）。

3、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可转债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
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对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
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实际派发金额为人民币
0.50元（含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
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法
（一）发行人：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459号 B座 24层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87672346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318 号东方国际金融广场 2 号楼 24 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三）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188号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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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阶段：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上市公司孙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总金额：人民币 42,093,501.77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起诉时间：2018年 12月 20日
受理时间：2018年 12月 20日
诉讼机构名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原告：北京游龙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广州市擎天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公司北京游龙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游龙腾”）与广州市擎天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天柱”）于 2014 年 2 月签订《手机游戏
产品独家代理运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代理运营协议”）并随后签订相关补充协议，约定擎天柱将
《逐鹿三国》（又名《君临天下》）手机游戏产品的独占运营权在全球范围内授权给游龙腾，授权期限自
2014年 10月 24日起 5年。 游龙腾应按约向擎天柱支付授权金与收益分成。 代理运营协议签订后，游
龙腾作为全球范围内的独占运营权人， 分别与 Six Waves Inc.、Efun Company Limited、NGames
Interactive Limited、VTC Mobile Services Joint Stock Company等海外运营企业签订了相关授权协议；与
天津多酷紫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联运分成协议。

2018年 9月擎天柱向游龙腾发出公函，称因游龙腾存在逾期支付 2018年 4月至 9月部分收益情
形，故要求解除代理运营协议、终止授予游龙腾全球独占运营权，并要求游龙腾在 30 天过渡期内移交
游戏的用户数据、游戏数据及用户后续运营。鉴于游龙腾在其发函前已支付完毕 2018年 4月全部及 5
月大部分收益分成； 双方于 2018年 9月 18日方才完成对 2018年 7月收益分成的结算， 并尚未对 8
月、9月收益分成进行结算，收益分成金额处在不确定状态；双方仍处于对日本消费税抵扣与承担的协
商过程中，擎天柱突然以游龙腾逾期支付 2018 年 4 月至 9 月部分收益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既不符合
合同约定，亦于法无据。尽管如此，游龙腾在收到函件后仍积极与擎天柱协商，但擎天柱在协商期间向
Apple Store商店投诉游龙腾，请求强制转移游戏至擎天柱处或将游戏下架，后又自行联系游龙腾的海

外运营企业，声称其与游龙腾已解除代理运营协议并终止独占运营权的许可。2018年 11月，擎天柱未
经游龙腾同意，将应归属于游龙腾的产品用户及相关游戏数据通过在游戏界面发布“《君临天下》大陆
地区账号迁移”公告的方式，要求游戏用户通过手机验证的方式将游戏账户迁移至擎天柱自身的服务
器上。

擎天柱的上述行为给游龙腾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游龙腾向北京知
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并提出以下诉讼请求：

1、请求确认擎天柱解除合同的行为无效, 要求擎天柱继续履行合同，将《君临天下》手机游戏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的独占运营权授权给游龙腾行使至 2019年 10月 23日；

2、请求判令擎天柱向游龙腾赔偿因擅自通知游龙腾的海外运营企业终止合同给游龙腾造成的损
失 39,001,559.50元（暂计至 2018年 12月 14日）；

3、请求判令擎天柱向游龙腾赔偿因擅自移转游戏用户、关闭游龙腾服务器给游龙腾造成的损失
2,091,942.27元（暂计至 2018年 12月 14日）；

4、请求判令擎天柱向游龙腾赔偿因擅自终止合同给游龙腾带来的商誉损失 500,000.00元；
5、 请求判令擎天柱向游龙腾赔偿因擅自终止合同给游龙腾带来的其他合理成本支出 500,000.00

元；
6、请求判令擎天柱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综上，该诉讼请求涉及的总金额为 42,093,501.77元。
本案件相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9年 1月 25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定期报告中。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 公司收到游龙腾转发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 京 73 民初 1714

号]，判决内容如下：
1、驳回原告游龙腾的全部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 252,268.00元由原告游龙腾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当事人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民事判决书》[（2018）京 73民初 1714号]。
特此公告。

上海游久游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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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诉讼（仲裁）阶段：相关诉讼案件目前处于起诉阶段。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洲际

油气”）为被告。
●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案件中涉及金额约 3 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事项不影响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与海口农商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2017 年 6 月 6 日，洲际油气与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农商

行 ”）签订《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贷款合同 ”），由海口农商
行向洲际油气提供借款本金 30 , 000 万元， 期限自 2017 年 6 月 6 日起至 2018 年 6 月 6 日
止。 为担保《贷款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洲际油气以其名下位于广西省柳州市飞蛾二路
1 号谷埠街国际商城 A 区及 B 区的 53 个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并签署编号为“海口农商
银社 /行 2017 年抵字第 053 -1 号”《抵押合同》， 洲际油气全资子公司天津天誉轩置业有
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楼 3 个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并签订编号
为“海口农商银社 /行 2017 年抵字第 053-2 号”《抵押合同》。 上述抵押物均已办理抵押登
记。 因洲际油气未能按期还款， 海口农商行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向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事项：

1、请求判令洲际油气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96 , 805 , 367 . 58 元以及借款实际清偿之日
起的利息、罚息、复利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2、 请求判令海口农商行对洲际油气名下位于广西省柳州市飞蛾二路 1 号谷埠街国
际商城 A 区及 B 区的 53 个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折价或对其拍卖 、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3、 请求判令海口农商行有权对天津天誉轩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
“X 京房权证丰字第 230901 号、X 京房权证丰字第 230865 号、X 京房权证丰字第 231085
号”的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折价或对其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尚在沟通和解中。
二、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进展案件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

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洲 际 油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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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或“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会
议的董事 7 人。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陈焕龙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签署《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召开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处理资产置换相关事宜的
议案》，为了加快推进资产置换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以及根据哈萨克斯坦的税收政策 ，现
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中科荷兰石油有限公司签署《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Sino -Science Netherlands Energy Group B .V .（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Sino -Science Netherlands petroleum B .V .（中科荷兰石油有限公司）
（二）2020 年 12 月 31 日，甲方、乙方与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正和实业有限公

司签署《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应收乙方债权 886 , 663 , 230 . 14 元
与乙方持有的哈萨克斯坦 Sozak Oil and Gas JSC（以下简称“苏克公司”）的 5 . 659%股权
进行资产置换。

为加快推进股权过户事宜以及根据哈萨克斯坦的税收政策， 中科荷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与中科荷兰石油有限公司就苏克公司 5 . 659%股权转让达成以下一致 ， 以资共同遵
守：

（三）主要条款
1、甲方同意，乙方有权指定第三方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苏克公司 5 . 659%股权转让

给甲方。 乙方保证第三方转让的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被第三人追索或者其他
权利受限的情形。

2、 甲方有权指定其全资控股子公司或全资控股母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指定的公
司”）受让该第三方转让的苏克公司 5 . 659%股权。

3、股权过户完成后，视同乙方履行完毕了《债权债务转让暨资产抵债协议书》项下的
义务。

特此公告。
洲 际 油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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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盈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的回复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苏克公司”） 10%股权的公允价值变动是基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出具的苏克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 1773
号），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苏克公司后续能否实现评估预测指标存在不确
定性，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公司股权公允价值未来存在变动风险。

2、《合作备忘录》 系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基于其自身债务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
署的文件，并非正式的法律协议，后续仍需签署正式的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最终能否正式
签署具有不确定性，马腾公司持有的苏克公司 10%股权公允价值存在变动风险。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盈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以下简称“《回复公告》”），现针
对《回复公告》中《合作备忘录》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并公告如下：

《合作备忘录》系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正和基于其自身债务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签署的
文件，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未参与签署《合作备忘录》。 该文件仅用于记
录相关进度，并非正式的法律协议。《合作备忘录》中所记载的交易内容仍在洽谈之中，尚
需取得签署双方有权机构的批准同意，后续仍需签署正式的和解协议 。 《合作备忘录》中
的中科荷兰石油将其持有的 4 . 636%苏克公司股权， 最终划入由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指定
的目标公司的息转股方案 ，系广西正和在债务违约的情况下，为取得债权人谅解而提出
的风险化解方案的一部分，所涉及苏克公司的股权作价基于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
任公司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披露的 2021-010 号公告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洲 际 油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公司代码：600416 公司简称：湘电股份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健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熊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琳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732,741,826.65 12,742,175,877.52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821,853,776.48 2,738,788,203.90 39.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9,619,222.97 25,320,153.30 1,280.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65,255,776.47 851,198,424.07 3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0,407,141.96 -71,925,617.38 14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9,324,752.46 -74,438,484.72 13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8 -2.76 增加 3.7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8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8 0.1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202,583.3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1,209.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615.12
所得税影响额 -600
合计 1,082,389.5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1,0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25,929,169 19.56 209,117,575 无 0 国有法人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180,990,081 15.67 0 质押 177,000,000 国有法人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湖南兴湘并购
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
合伙）

119,401,448 10.34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19,600 2.6 未知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104,162 2.43 未知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653,012 1.36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400,000 1.16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和沣融慧私募基金 13,309,000 1.15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和沣远景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1,563,582 1.00 未知 未知

彭骞 10,150,000 0.88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180,990,081 人民币普通股 180,990,081

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
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

119,401,448 人民币普通股 119,401,44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1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19,6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104,162 人民币普通股 28,104,162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811,594 人民币普通股 16,811,59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5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5,653,01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均衡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00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融慧私
募基金 13,3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9,000

深圳市和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沣远景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11,563,582 人民币普通股 11,563,582

彭骞 10,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国企并购重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湖南兴湘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关系，与其他七大股东无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关系。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较期初增减变动额 较期初增减变动
比（%）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0 5,000,000.00 100

预付款项 380,008,380.44 236,180,166.46 143,828,213.98 60.90

其他应收款 199,927,317.41 368,592,385.98 -168,665,068.57 -45.76

其他流动资产 22,935,194.71 36,640,878.54 -13,705,683.83 -37.41

短期借款 3,001,000,000.00 3,977,496,000.00 -976,496,000.00 -24.55

应交税费 28,738,605.14 3,790,400.44 24,948,204.70 658.1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8,324,964.02 88,160,036.51 -49,835,072.49 -56.53

其他流动负债 106,254,683.27 212,059,626.63 -105,804,943.36 -49.90

实收资本 1,154,951,900.00 945,834,325.00 209,117,575.00 22.11
1) 交易性金融资产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购买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主要是湘电风能股权出售款到账减少其他应收款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主要是今年增值税留抵减少所致。
5)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主要是本期归还了银行短期借款所致。
6)应交税金较期初增加，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主要是本期一年内到期的融资租赁减少所致。
8）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主要本期背书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9）实收资本较年初增加，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了实收资本所致。

2、收入、费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较上年同期增减变动额 较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比（%）

营业收入 1,165,255,776.47 851,198,424.07 314,057,352.40 36.90
销售费用 25,437,941.74 41,654,878.83 -16,216,937.09 -38.93
管理费用 70,591,682.59 76,900,434.74 -6,308,752.15 -8.20
研发费用 18,972,790.52 36,344,400.93 -17,371,610.41 -47.80
财务费用 40,413,887.38 68,018,790.83 -27,604,903.45 -40.58
信用减值损失 12,843,764.54 42,138,233.70 -29,294,469.16 -69.52
资产减值损失 4,497,509.15 -584,192.26 5,081,701.41 -869.87
投资收益 -2,750,154.84 -3,603,967.62 853,812.78 23.69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特种产品、风力发电机、交流电机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湘电风能股权出售不纳入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3）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湘电风能股权出售不纳入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4）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湘电风能股权出售不纳入合并范围减少所致。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降低了贷款规模、降低了贷款利率、以及湘电风能股权出售不纳入合并范围
减少所致。
6）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湘电风能股权出售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合同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今年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比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同期数 较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额

较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9,619,222.97 25,320,153.30 324,299,069.67 1280.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5,590,492.51 -244,972,398.95 320,562,891.46 130.8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313,990.60 19,642,450.94 -50,956,441.54 -259.4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货款回收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收回了处置湘电风能全部收购款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减少，主要是本期归还了银行贷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预测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盈利，较去年同期净利润-1.9亿元发生重大变动。

主要原因是：1、去年同期湘电风能发生大额亏损；2、公司进一步聚集“电机+电控+电磁能”主业，存续
业务主营业务收入上半年预计实现较大幅度增长；3、公司制定了降本增效有力措施，继续压降成本；
4、加大与银行合作力度，降低负债规模，调减利率水平，预计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公司名称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日期 2021 年 4 月 12 日


